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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关于唐山市鸿达热轧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

算案公开选任管理人的公告

申请人武汉航科物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唐山市鸿达

热轧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23）冀02破申1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予以受理，并作出

（2023）冀02破申19号之三民事裁定书将本案移交本院审理。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本院

决定采取“竞争+摇号”方式公开选任管理人，现公告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唐山市鸿达热轧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27日，

注册资本为5900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刘文阁。工商登记

股东为：姚晓胜，持股50.8475%；河北唐山半壁店钢铁（集

团）公司，持股49.1525%。公司经营范围为：炼钢、钢压延

加工，高频焊管制造；石灰制造（经营期限至2009年5月9日

止）；钒铁渣批发零售（以上各项涉及国家规定需专项审批

的未获批准，不得经营）。

二、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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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报机构为唐山市辖区内编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
破产管理人名册的二级以上管理人中介机构，能够胜任本项

工作，且具备垫资或自行承担工作成本的意愿和能力。不得

联合申报管理人；

2、申报机构应当派出稳定成熟的专业团队，团队负责

人具有良好的破产清算工作经验，配备科学合理，能够胜任

本职工作。

3、申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

定的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

4、申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

不良记录。

5、因破产企业可能存在无财产可破情况，故存在无法

支付管理人报酬的可能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申报管理人的中介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，以书面形

式向本院提交申报书（一式十份）及与申报书内容相对应的

证件、资料。

申报书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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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，包括申报机构成立时间、规

模、近三年业务收入情况和编入法院管理人名册情况；

2、申报机构以往担任管理人或参与破产工作的经验、

业绩，需提供原本；

3、拟推荐从事本案管理人工作的团队成员姓名、基本

情况、学历、执业年限、工作经历、主要业绩等情况；

4、申报机构拟定的管理人工作方案，包括组织架构、

职责分工、主要工作内容预案等；

5、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（管理人应承诺垫付破产费

用，并自愿承担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以及管理人

报酬的风险，并完成全部管理人工作任务）。

6、管理人承诺书，承诺如果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支付管

理人报酬时，自愿放弃管理人报酬。

特别说明：本次申报只接受现场报名，不接受网络、电

话等其他形式报名。

四、选取方式

本院将组成评审委员会，根据各申报机构提交的申报材

料进行评审，评审后对于综合得分前三名的申报机构采取摇

号方式确定最终结果。如只有一家申报，在其符合申报条件

的前提下，本院将直接指定为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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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1、申报机构被确定为管理人后，未忠实履行勤勉尽责

义务等竞选承诺的，本院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

第一百三十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予以处罚；

2、本公告未尽事项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

规定》等司法解释执行。

六、报名时间

报名期限为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6月17日12时。

七、报名地点与联系人

报名地点：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联 系 人：民事审判庭  闫法官

联系电话：0315-6218276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日


